
澳大利亚矿产资源投资环境及相关监管规则 

 

一、 概述澳大利亚矿产资源 

澳大利亚矿产至少有 70 余种。其中，铅、镍、银、铀、锌、钽

的探明经济储量居世界首位。此外，澳大利亚还有丰富的铝土矿、钻

石、黄金、铁矿、煤、锂、锰矿等。截至 2016 年末，澳大利亚已探

明的有经济开采价值的矿产及蕴藏量主要有：铝土矿约 60 亿吨、铁

矿 496亿吨、黑煤 709亿吨、褐煤 765亿吨、铅 3509万吨、镍 1850

万吨、锌 6350万吨、银 8.9万吨、钽 7.6万吨、黄金 9830吨。 

其中，澳大利亚各州都有丰富的煤炭资源，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

包括优质的冶金煤和动力煤等；西部皮尔巴拉地区的哈默斯利盆地，

产高品质的赤铁矿石；各州包括北领地地区都蕴藏金矿，并已进行开

采；镍主要分布在西澳地区，包括硫化矿和红土矿；锌资源主要由世

界级的沉积层状矿组成，镍资源在麦克阿瑟-艾萨山带从北领地一直

延伸到昆士兰州的西北部均有分布，主要锌矿有麦克阿瑟河矿、世纪

矿艾萨山矿；铅主要分布在麦克阿瑟-艾萨山一带。 

世界主要的矿产大国和出口国之一 

澳大利亚是世界主要的矿产大国和出口国之一，也是我国铁矿石、

锰矿等矿产资源的主要进口来源国。我国每年还从澳大利亚进口大量

的铝土矿、镍矿等矿产品。 

澳大利亚是我国最大的铁矿石进口来源国。2018年，我国从澳大

利亚进口铁矿石 6.8亿吨，占全年总进口量的 63.9%。澳大利亚也是



我国锰矿的主要进口来源国。2018 年，我国从澳大利亚进口锰矿

520.5万吨，占进口总量的 18.8%，仅次于南非。 

 

二、 投资澳大利亚资源领域 各个领域法规 

煤矿 

澳大利亚的煤矿领域很大程度上受各个州和领地层面法律的规

制，与联邦的法律重合很少。在法律层面，除有少数例外，矿产由各

个州所有，州和领地的政府有权授权公司和个人在指定的区域进行采

矿活动。勘探权授权勘探活动，勘探权的所有者通常拥有优先获得矿

权（包括采矿和生产权）的权利。一些州也在已查明的大规模的资源

但现阶段开发并不经济可行的情况下颁发保留权。保留权能够在澳洲

政府为了加强澳洲的资源立法而采取“不使用即作废”的政策时保护

投资者的利益。矿权可以是包含特定的矿产，也可以是一般的矿产。

矿权可以授予在共有的土地上，也可以是在私有的土地上，并且各个

州都有相应的协商程序和与土地所有权人的补偿程序。大部分土地的

转让需要有关部门的审批，这也是投资者在决定以资产收购还是股权

收购的方式收购澳洲矿业时需要考虑的因素之一。 

铀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例子，各个州对于是否允许勘探和开发铀资

源的政策不尽相同。西澳大利亚于 2013 年批准了其第一个铀矿，新

南威尔士州也已经允许对铀资源的勘探但是开采仍被予以禁止。除勘

探外，保留和/或矿权的申请也必须符合其他所有的相关法规，包括

取得与爆炸物、化学物之和水有关的许可，以及遵循有关环境保护方



面的法律规定。 

石油和天然气 

在澳大利亚，联邦、州和领地的政府均在石油的勘探和开采事务

许可的管理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具体取决于石油资源的位置。各州和

领地的政府有权管理自领海三海里以内的石油资源，联邦政府有权管

理自领海三海里以外的石油资源。澳大利亚政府会定期公布新的勘探

面积并邀请有意向的勘探公司对已查明的有石油资源的勘探面积进

行竞标，有时也会采用现金竞标的方式。勘探许可将会根据最小的工

作量或钻井及与地震活动相关的费用而决定是否予以颁发。提取石油

资源需要获得生产许可，建设并运营项目与加工设施之间管道设施需

要取得管道许可。 

重点问题 

项目架构 

在澳大利亚，能源项目往往以成立非法人联营的形式进行。联营

各方分别作为一般的所有者持有各自在项目中的权益和权属，联营各

方通过签订一份联营协议以规制各方在开发项目中的义务。在极少数

情况下，能源项目也会以法人联营的形式进行，在此种情况下会依照

《公司法》成立一个特殊目的公司来持有项目资产。在澳大利亚，如

果新的参与方希望参与到项目的勘探阶段，矿权买入安排也会被使用。

不同的项目架构适用不同的法律和税收安排，项目的参与方应予以全

面理解。 

 



三、 外商投资审批 

在澳州，外商投资活动由《外资收购与兼并法案 1975》（联邦法

案）（下文简称"FATA"）和相关政府政策来规制。在 FATA和相关政策

的规定项下，经澳大利亚财政部通过外商投资审批委员会（下文简称

"FIRB"）批准，外国人可在澳投资。其中，矿产和石油天然气又是外

国投资者尤为热衷的投资领域，该领域涉及地权和相关许可被视为对

澳大利亚土地持有的权益，因此，对该类地权和许可的取得将受到外

商投资法规的规则监管。 

根据收购并购法规，一个“外国人”通常是指： 

• 一名非澳大利亚常驻居民的自然人； 

• 一个外国政府或外国政府投资者； 

• 一家公司、信托的受托人或有限合伙的普通合伙人，且其至少

20%的权益由一名非澳大利亚常驻居民的自然人、一家外国公司或外

国政府持有；或 

• 一家公司、信托的受托人或有限合伙的普通合伙人，且其至少

40%的权益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外国人持有。 

需要取得收购并购法规项下审批的交易在未取得澳大利亚财政

部部长(Australian Treasurer)的“批准”（即发出无反对意见通报）

前不得实施。因此，取得上述批准是该类交易的生效条件之一。 

在决定是否批准该类交易之前，澳大利亚财政部长可以征求外国

投资审查委员会(以下称“FIRB”)的意见。财政部长有权禁止有违 

国家利益的收购提案，也可以不附条件或附条件的批准收购提案。



对于提案是否有违国家利益的审查视个案情况而定。国家利益 

具体考虑的因素将在下文详述。所有外国投资的审批申请均应递

交至 FIRB。 

 

 

注：（外国政府投资者）外国政府投资者在澳投资适用的法规相较私

人投资者有很大的不同。外国政府投资者投资澳大利亚适用更严格的

审查规定，所有取得澳洲实体的直接权益（通常为 10%，也可能更少，

视情况而定）的外国政府投资者均须取得 FIRB 的审批而不受与前述

类似的资金门槛要求。一些独立运作的商业投资者也有可能会被视为



外国政府投资者，该类商业投资者不仅仅限于主权基金和国有企业，

也包括一些由政府持股的实体。 

国家利益的评估（适用于所有外国投资者） 

收购并购法规规定财政部长须对投资项目是否与澳大利亚的国

家利益相冲突进行裁量。 

尽管收购并购法规并未就“国家利益”作出定义,也未就如何评

估国家利益提供指引，但澳大利亚政府的外国投资政策白皮书规定 

了财政部长须特别考虑以下五个因素： 

• 国家安全: 外国投资对澳大利亚政府保护其战略和安全利益

的能力有多大影响。 

• 竞争: 拟议投资是否能使外国投资者控制澳大利亚某种货物

或服务的市场定价或生产。 

• 澳大利亚政府的其他政策（包括税收政策）: 拟议投资可能对

澳大利亚税收收入和环境影响目标造成的影响。根据具体投资的情况

以及其对澳洲税收方面的潜在影响，FIRB 可能会对某一项投资项目

的外国投资者施加一定的条件。附加条件的轻重主要取决于政府对于

具体项目将会对澳洲税收造成的风险的大小的预估。例如，投资者可

能会被要求尽其最大的努力保证其所控制的组织成员遵守澳洲税务

相关的法律，并与澳洲税务局诚挚地接触并解决与项目以及持有投资

权益相关的任何税务问题，并向税务局提供与交易或投资有关的应交

税费预测。 

• 对经济及社会的影响: 如拟议投资实现，交易后澳方的参与程



度及对雇员、债权人和其他股东的影响。 

• 外国投资者的性质: 外国投资者基于透明商业原则运作及受

到充分且透明监管的程度。 

国家利益的评估（仅适用于外国政府投资者） 

根据政策，如果投资计划涉及外国政府投资者，澳洲政府需同时

考虑投资是否为商业性质，或投资者是否谋求可能与澳大利亚国家利

益相冲突的更为广泛的政治或战略目标。 

根据政策，澳洲政府须考虑： 

• 相关外国政府投资者的公司治理安排； 

• 如外国政府投资者并非外国政府独资，外国政府投资者中非政

府利益的规模、性质和构成；及 

• 外国政府投资实体开展公平商业经营的程度。 

同时，政策也规定了减轻因素，以协助评估投资计划并不与澳大

利亚的国家利益相冲突，包括： 

• 投资项目中外部合伙人或股东的存在； 

• 无关联的所有权权益的份额； 

• 投资项目的公司治理安排； 

• 在非商业性交易中保护澳方权益的持续安排；及 

• 目标公司是否计划，或继续在澳交所或其他知名证券交易所上

市。政策也指出，政府在考虑投资计划是否涉及国家利益时，也将对

该等投资的规模、重要性和潜在影响加以考虑。 

税费和特许权使用费 



澳大利亚的各个州都普遍对挖掘资源和生产石油征收许可使用

费。尽管税率通常以生产量为基准，但各个州的具体税率不尽相同。

矿产和石油活动也需要缴纳特殊的行业税。上述税费和许可使用费与

一般的公司税费并行，且在特定情况下可以与公司的一般税费相互抵

消或者予以减免。 

环境、原住民权利和文化遗迹 

对资源项目的环境方面的审批由各个州/领地管辖。但是对于对

全国的环境有可能有重大影响的项目，《EPBC法案》将会适用。鉴于

大多数的煤矿项目都属于这种类型，因此，通常情况下煤矿项目需要

取得州/领地以及联邦的审批。然而，基于州/领地与联邦政府之间的

双边协定，这些环境评估程序将有机会得到精简，以尽量减少程序重

复（例如，编制单一的环境影响评估报告，以满足州/领地和联邦的

监管要求）。上述精简的流程是否可以适用将取决于具体项目的影响

的性质和项目的位置。 

原住民地权指的是根据传统部落族规与风俗，澳大利亚的土著和

托雷斯海峽島民享有的土地权利。影响到原住民地权的资源项目应该

遵循《原住民土地权法》的规定。在这种情形下，也可能需要采取“未

来行动”，即与原住民地权的所有者或请求者进行协商，在个别情形

下，有的项目还需要签订原住民土地使用权协议才能继续进行。影响

文化遗产所在地的项目也需要满足相应的条件。如果项目的覆盖区域

被认定为重大文化遗产所在区域，则有可能会造成项目的延误，因此，

尽早做相应的评估很重要。 



基础设施 

资源项目往往会涉及重大基础设施的投资，例如铁路和管道等。

为了给新的投资主体提供机会，澳大利亚的相应准入政策允许多个主

体共同开发国家重大私人基础设施，例如铁路、港口和气体管道。但

是，共同开发的基础设施项目可能需要在盈利方面进行考虑，也会引

起额外的监管费用，亦可能会由于与监管者或第三方的争议产生额外

的费用。因此，项目的参与方需要全面的了解其在该领域的权利和义

务以及其在项目的利益和风险。该领域内特殊的报告义务对项目参与

方授予相应的权利和许可往往需要参与方向州/领地政府履行特定的

报告义务。根据具体项目的结构不同，报告义务所依据的法规也不同，

有可能是《公司法》，也有可能是其他的联邦法律。同时，煤矿行业

也有具体的关于煤矿活动相关信息的公开报告义务的规定，例如《澳

大利亚矿业勘探结果、矿产资源量及可採储量报告规则》。 


